2015年常德环境状况公报
一、概况

2015年，全市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沅水、澧水干流常德段水质符合地表水Ⅲ类以上水质标准。市城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80天(AQI)，优良率76.7%。声环境质量较好。全市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均得到安全处置，核与辐射安全得到保障。全市未发生较重大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二、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按功能区类别评价，我市主要水体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1.河流

沅水3个省控以上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

澧水3个省控以上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

穿紫河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

2、湖库

柳叶湖总体为Ⅳ类水质，超标污染物为总磷，水质为轻度富营养;安乡珊珀湖水质劣于Ⅴ类，超标污染物为总磷，水质为轻度富营养；桃源黄石水库水质类别为Ⅲ类，水质为中营养；津市西湖水库水质类别为Ⅲ类，水质为中营养；鼎城五里溪水库水质类别为为Ⅲ类，水质为中营养；汉寿目平湖水质类别为Ⅳ类，超标污染物为总磷，水质为中营养；石门皂市水库水质类别为Ⅲ类，水质为中营养。7个湖库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

3.饮用水源

（1）常德城区饮用水状况

2015年，常德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陈家河断面监测频次为每月一次，监测61项指标，每年7月份开展一次109项指标全分析，监测结果均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水质较上年基本无变化。

（2）区县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5年，对县市区8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了监测，监测频次为每季度一次，监测61项指标，监测结果均符合评价规范要求。
3.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
2014年，率先在全省启动了全市域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2015年完成全部划定工作，全市依法新设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93处。
(二)污染物排放和处理

2015年，全市废水排放总量为27193.446万吨，其中生活废水排放量17364.3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9799.14万吨。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1.34万吨，其中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5.05万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0.85万吨，农业污染源化学需氧量流失量5.34万吨。全市氨氮排放量1.24万吨，其中生活污水氨氮排放量0.6万吨，工业废水氨氮排放量0.09万吨，农业污染源氨氮流失量0.55万吨。重点排污企业拥有工业废水处理设施146台（套），安装废水水质在线监控设施  台（套），工业重复用水率为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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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气环境质量
（一）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2015年常德市城区环境空气共监测365天，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80天（AQI），占全年天数的76.7%，较上年（65.8%）提高了10.9%。

2015年常德城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氮的年平均浓度分别为25ug/m3、24ug/m3、82ug/m3、52ug/m3、71ug/m3、1.4mg/m3。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两项监测指标年平均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污染物浓度限值的二级标准，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超过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污染物浓度限值的二级标准。与上年相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一氧化氮的年平均浓度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11 ug/m3、1 ug/m3、19ug/m3、19ug/m3、0.2mg/m3，臭氧的年平均浓度值有所上升，上升了18u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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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4年年均值

2015年，常德市城区降水的酸雨频率为24.1%，比上年下降了34.1%，城区降水pH年均值为5.64，较上年有所上升，酸雨程度有所缓解。

 (二)大气污染防治

2015年，市城区共淘汰或改烧燃煤锅炉79台；全市范围内淘汰157家粘土砖瓦厂；完成3座油库、47台油罐车全部完成油气回收改造，全市范围内完成62座加油站的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完成大气污染限期治理项目21个；开展了 “示范一条街” 的油烟污染治理和煤改气工作；淘汰黄标车7780辆。

 (三)污染物排放及处理

2015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4.08万吨，其中工业排放3.34万吨，生活排放0.74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4.29万吨，其中工业排放3.08万吨，生活排放0.16万吨，机动车排放1.05万吨；烟尘排放量2.28万吨，其中工业排放1.77万吨，生活排放0.39万吨，机动车排放0.12万吨。重点排污企业拥有工业废气治理设施681套，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设施23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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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噪声环境质量

 (一)区域环境噪声 
2015年区域噪声监测点位279个，市城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53.9分贝，声环境质量较好。与上年相比，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值下降了0.6分贝。

（二）交通干线噪声 

2015年实际监测路段37段，点位95个，路长82公里，市城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为69.8分贝，声环境质量较好，达标路段长度37.9千米，达标路段长度占监测干道总长度的46.2%。与上年相比，交通噪声平均值上升了1.3分贝，达标路段长度比例下降了33.8%。主要是受城区车辆逐年增加及禁鸣管理力度减弱的影响。

2015年噪声年均值

五、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2015年常德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223.81万吨，其中危险废物产生量1.98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为213.21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9.86万吨，处置量0.7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95.26%。全市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及部分乡镇医疗机构所产生的医疗废物都经过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集中处置。

市城区生活垃圾全部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无害化处置，处置率为100％。

六、环境管理

2015年，市本级共审批建设项目101个，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49个，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43个，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 8个，变更1个；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上报省环保厅审批项目10个。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持续推进，2015年，启动常德市港区规划（修编）环评工作。
2015年，我市继续开展整顿违法排污企业的环保专项行动和环境监察计划执法。全市共对939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检查，发现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115家，其中责令限期改正81家，责令停止建设19家，关停取缔10家，立案处罚42家，处罚金211.0372万元，依法进行查封扣押2家，按日计罚1起，行政拘留案件4起4人。其中市本级共检查企业380余家，出动1844人次，对68家企业下达了《环境监察意见通知书》，停产整治37家。立案处罚23家企业，处罚金额130.5765万元。全年市本级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案件1030余件，全部已按时回复、办结，完成12369专项行动填报系统每月信息填报。
2015年，市本级共接到环境投诉举报1227件，其中反映噪声污染问题531件，大气污染问题390件，水污染问题23件，固体废物污染问题2件，辐射影响问题108件，畜禽养殖及农药、化肥污染问题50件，其他问题123件。共收到群众来信6件，处理率100%。办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29件，建议提案办理满意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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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环境投诉举报情况

七、生态市建设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截至2015年底，我市辖区内批准建设自然保护区8个，总面积1715.54平方公里。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分别是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洞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分别是花岩溪省级自然保护区、望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县级自然保护区3个，分别是津市毛里湖自然保护区、鼎城区冲天湖县级自然保护区、澧县北民湖县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以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自然景观、湿地和水禽及水生动物为保护对象。另有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省级、县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21个。受保护总面积2585.6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2％。

同时，我市还以县、乡、村等农村基层地区的生态创建工作为抓手，切实推进生态市建设进程，截至2015年共创建省级生态县2个，分别是石门县和桃源县，省级以上生态乡镇179个，其中国家级生态乡镇33个，生态乡镇个数占全市乡镇总数的86.1%，共创建省级以上生态村331个，其中国家级生态村5个。此外，我市还积极开展中央、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项目建设，2015年共争取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8个，全市共有11个区县市纳入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区县，项目总投资13.53亿元，其中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以奖代补资金2.7亿元。重点推进农村生活饮用水源治理、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方面。其中津市市已完成整治任务。
八、污染物总量控制

2015年，紧紧围绕总量减排目标，全市大力开展减排工作，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削减指标均完成年度任务。

（一）二氧化硫: 2015年全市排放量4.08万吨，比2014年净削减0.4万吨。提前完成“十二五”减排目标任务。

（二）氮氧化物: 2015年全市排放量4.29万吨，比2014年净削减0.79万吨。提前完成“十二五”减排目标任务。

（三）化学需氧量：2015年全市排放量为11.34万吨，与2014年持平。完成了“十二五”减排目标任务。

（四）氨氮：2015年全市排放量为1.24万吨，比2014年净削减0.01万吨。完成了“十二五”减排目标任务。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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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重点污染物减排变化情况
                                         常德市环保局

                           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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